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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性别比为基础数据，分析它和人口生

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出

生性别比偏高不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而是三次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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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x ratio calculated by the 1% sample of the population in 200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of it with fertility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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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性别比研究视角与进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是正常的。根据 1953 年普查的各年龄组的 0 岁人口数

得出 1953 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 104. 88［1］; 根据 1988 年 2‰全国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1950、1960 年代，我国出生性别比平均值分别为 105. 92、106. 66①; 根据 1982 年全国 1‰人口生育

率抽样调查数据，1970 年代为 106. 10［2］。1950 ～ 1983 年间，我国出生性别比最大值为 112. 2，最小

值为 102. 5，其变动范围为 9. 7，算术平均数为 107. 26，基本上属于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 描述数据

变异大小的标准差为 1. 96，反映样本均值与总体均值之间的差异程度的均值标准误为 0. 34，表明此

时期出生性别比波动性不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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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出生性别比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且都高于出生性别比正常值

域 10 个百分点以上 (见图 1)。2000 年以后，我国连续数年新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超过 115. 0，即每年

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 15%以上，且呈现第一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低，第二胎严重偏高的趋向; 表现

出三个方面特点: ①出生人口性别比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高位，并持续地运行; ②出生人口性别比波

动性比较大; ③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运行的趋势还非常明显，有可能在将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

下去。

图 1 1950 ～ 2007 年我国出生性别比曲线

特别是 1984 ～ 2007 年间，我国出生性别比的最大值为 123. 6，最小值为 108. 5，其变动范围为

15. 1，算术平均数为 116. 17，已经远远超过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 标准差为 4. 37，均值标准误

为 0. 47，表明此时期出生性别比波动性比较大
［4］。

一般认为，人类出生性别比在男女两性染色体结合后的第一次细胞分裂时就已经确定。医学研究

也表明，男性胎儿怀孕的概率略大于女性，受孕性别比 (也称第一性别比) 大约在 120. 0 ～ 130. 0 之

间。但是在整个孕期，男性胎儿早产、流产概率远大于女性，因而到出生时婴儿性别比就下降到

110. 0 以下。也就是说，生物因素不会对出生性别比产生负面影响。1940 ～ 1960 年美国生育调查结果

也说明 了 这 一 点: 怀 孕 前 期 ( 受 孕 20 周) 胎 儿 死 亡 数 性 别 比 为 119. 8，而 活 产 婴 儿 性 别 比 为

105. 2［5］。也就是说，出生性别比值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影响而发

生变化的、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化指标。因此，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

现象反映了基本人口过程中的人口性别结构异常，也反映了男女两性所具有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异常，

其背后内含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原因，许多研究尽可能翔实地统计论证并提出了各自的推测和结

论。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传统的生育文化; 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③
限制子女生育数量的生育政策; ④非法运用 B 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而引起的性别选择性流产; ⑤溺、
弃女婴和较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此外，还有一些“假性”的影响因素，如: 出生统计中的瞒、漏、
错报等

［6］。

二、研究变量的选择

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因素是复杂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社

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文化、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父母自身因素

(包括其受教育程度、年龄、居住区域、职业、胎次、家庭年收入等)、胎儿性别鉴定手段获得的难

易程度，等等。出生性别比与这些因素形成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我们知道，出生性别比是一个群体属性的概念 (即观察样本量要足够大)。要定量研究影响出生

性别比偏高的因素，需要找出相应的群体属性的概念。以上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因素中只有生育政策

(主要是指对子女生育数量的规定)、经济发展水平 ( 通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指标体现出来) 是群体属性的概念。其他的因素基本上属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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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属性的概念 (即一个样本量就可以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用不同地区的生育政策 (通过政策生育

率定量测算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应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关联，找出其中的内在关系。
1. 生育政策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中关于子女生育数量的规定，主要是由各地区根据国家生育政策的宏观指导，

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所制定出来的。目前，各地区关于生育子女的数量大致可分为 5 种情况: ①城镇

地区和京、津、沪、渝、苏、川等 6 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②
除上述 6 省、市外，对农村居民有 5 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 19 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

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③有 26 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

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 5 个省 (不含上述农民普遍生二孩的 6 个省) 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

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④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和特殊职业等各种情

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⑤西藏藏族农牧民 (占西藏人口的绝大多数) 没有

限制生育数量的要求
［7］。可见，我国生育政策包含了多个类型的多元政策: 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

和二孩政策。
可以政策生育率①对不同地区生育子女的数量进行定量测算。研究发现，全国人口大多数处于

1. 13 ～ 2. 10 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实行“1. 15 孩”政策生育率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1. 13 ～ 1. 15 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在全国占主导地位。如果按照平均政策生育率的大小对我国各地区生

育率进行分类，属于第一类政策生育率的省份有 6 个 (上海、江苏、北京、天津、四川、重庆)，属

于第二类的政策生育率的省份有 12 个 (辽宁、黑龙江、广东、吉林、山东、江西、湖北、浙江、湖

南、安徽、福建、山西)，属于第三类政策生育率的省份有 7 个 (河南、陕西、广西、甘肃、河北、内

蒙古、贵州)，属于第四类政策生育率的省份有 5 个 (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8］ (见表 1)。

表 1 我国不同地区的政策生育率

相关政策 地区及平均政策生育率

独生子女为主的地区
上海 (1. 060)、江苏 (1. 060)、北京 (1. 086)、天津 (1. 167)、四川 (1. 188)、
重庆 (1. 273)

独生子女政策与独女户可生

二孩政策的地区

辽宁 (1. 383)、黑龙江 (1. 392)、广东 (1. 413)、吉林 (1. 450)、山东 (1. 453)、
江西 (1. 464)、湖北 (1. 466)、浙江 (1. 467)、湖南 (1. 479)、安徽 (1. 480)、
福建 (1. 481)、山西 (1. 487)

独女户与二孩政策的地区
河南 (1. 505)、陕西 (1. 514)、广西 (1. 527)、甘肃 (1. 559)、河北 (1. 592)、
内蒙古 (1. 602)、贵州 (1. 667)

二孩及以上政策的地区 云南 (2. 006)、青海 (2. 104)、宁夏 (2. 116)、海南 (2. 137)、新疆 (2. 366)

没有子女生育数量规定的地区 西藏 (—)

2. 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地域辽阔和自然资源条件的不同，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比较大的差异。这可以从

各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

入定量反映出来。各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是比较大的，2005 年我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最小值为

4441. 0 元，最 大 值 为 51583. 0 元，极 差 为 47142. 0 元，均 值 为 14807. 7 元，均 值 的 标 准 误 为

1731. 1 元
［9］。

三、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差异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差异情况比较明显 (见表 2)。1982 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生性别比基

本正常，中度偏高 (110. 0 ～ 119. 0) 的地区只有安徽 (112. 5)、河南 (110. 3)、广东 (110. 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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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110. 7) 4 省区。1989 年基本正常 (低于 109. 0) 的有 11 个，而其他 19 个省区均高于 109. 0，

最高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浙江，为 117. 1。2000 年基本正常的只有 6 个，而其他 25 个省区

均高于 109. 0; 超过 120 的有 7 个省份，海南高达 135. 6，广东为 130. 3。2005 年基本正常的只有西

藏区，其他的地区都高于正常值域。该年各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最大值为 137. 31，最小值为 105. 15，

均值为 119. 12，极差为 32. 16，均值的标准误为 1. 29。

表 2 1982 ～ 2005 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差异

1982 年 1989 年 2000 年 2005 年

正常 107. 0 以下 蒙、藏、黑、甘、
沪、青、鄂、宁、
黔、疆、滇

沪、青、黔、宁、
藏、疆

黔、青、藏、疆 藏

轻度偏高 107. 0 ～ 109. 9 京、浙、津、闽、
冀、赣、晋、鲁、
辽、湘、吉、川、
苏、陕

京、闽、晋、鄂、
蒙、滇、吉、甘、黑

吉、宁、蒙、黑 吉、辽、疆

中度偏高 110. 0 ～ 114. 9 皖、豫、粤、桂 津、湘、辽、粤、
苏、琼、皖、川、
赣、陕、鲁

京、浙、津、鲁、晋、
滇、辽

宁、渝、浙、滇、
鲁、黑

110. 0 ～ 119. 9 冀、浙、豫、桂 冀、沪、渝、川、甘 京、滇、津、川、
冀、甘、晋、青、
蒙、粤

重度偏高 120. 0 ～ 124. 9 苏、闽 沪、琼

125. 0 ～ 129. 9 鄂、滇、湘、陕 苏、鄂、闽、湘、
豫、黔

130 及以上 皖、粤、赣、琼、豫 皖、赣、陕

四、生育政策、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 2000 年、2005 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重叠散点图分析可

以看出，政策生育率低和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相对来说较低; 而政策生育率处于 1. 5 的地区出生性别

比偏高程度为较为严重。2005 年出生性别比在 103. 0 ～ 107. 0 之间的地区，只有西藏、新疆的出生性

别比较低，其原因是这两个地区的生育政策率较高; 出生性别比超过 120. 0 的地区，其政策生育率都

在 1. 5 左右 (除海南以外)。
出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0000 元

(1500 美元) 作为分界线，低于该值时逐渐上升; 在 10000 元 (1500 美元) 时出生性别比达到最高

值; 高于该值时逐渐出现下降的态势，趋于正常值域。
为了弄清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出它们之

间的相关系数。数据显示，人口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 0. 200，人口出

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 0. 100，两两之间表现出较弱的负相关关

系。从偏相关系数来看，当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时，人口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 0. 265。

如果控制变量改为政策生育率，那么人口出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

数为 － 0. 203。人口出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现出负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强度较弱①。相对

于人口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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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分析了 2005 年福建省出生性别比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
标的相关关系，得到相同的结论: 第一，出生性别比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为 － 0. 417; 第二，出生性别比
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为 － 0. 417; 第三，出生性别比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为 － 0. 132; 第四，出生性
别比与人均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为 － 0. 538 (汤兆云. 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由于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两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非线性关系。且对变量

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确定，我们选择线性 (Linear)、指数 (Exponential) 和三次 (Cubic) 模型，用

曲线估计来进行非线性模型的分析。
表 3 是综合人口出生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之间线性、指数和三次三类模型所得出的重要指标列

表，包括三类模型的回归方程、解释量 (R2)、F 统计量观测值、相应的概率 ρ 值。从表中可以看

出，解释量 (R2) 最高的是三次曲线模型 (R2 = 0. 106)，最低是的指数模型 (R2 = 0. 040)。虽然三

次曲线模型的解释量最大，但其 F 统计量的概率 ρ值却略大于指数模型的概率 ρ值。也就是说，出生

性别比与政策生育率三种模型中三次曲线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一些。其函数关系可用 y = 109. 898 +
13. 464x2 － 5. 705x3 来表示。

表 3 三类模型的指数比较

曲线模型 方程 R2 Std. Dev F 值 Sig.

线性 126. 736 － 4. 681x 0. 040 7. 422 1. 209 0. 281

指数 126. 82e － 0. 04x 0. 042 0. 061 1. 274 0. 268

三次 109. 898 + 13. 464x2 － 5. 705x3 0. 106 7. 291 1. 653 0. 210

表 4 是综合出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线性、指数和三次三类模型所得出的重要指标列

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解释量 (R2) 最高的是三次曲线模型 (R2 = 0. 036)，最低是的指数模型 (R2 =
0. 002)。虽然三次曲线模型的解释量最大，但其 F 统计量的概率 ρ值却略大于指数模型的概率 ρ值。

表 4 三类模型的指数比较

曲线模型 方程 R2 Std. Dev F 值 Sig.

线性 119. 779 － (4. 743E － 5) x 0. 003 8. 003 0. 098 0. 757

指数 119. 779e( － 4. 743E － 5)x 0. 002 0. 067 0. 067 0. 797

三次 128. 26 － 0. 001x + (4. 913E － 8) x2 － (5. 117E － 13) x3 0. 036 8. 159 0. 332 0. 802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出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三种模型中三次曲线模型的拟合效果相对来

说要好一些。其函数关系可用 y = 128. 26 － 0. 001x + (4. 913E － 8) x2 － (5. 117E － 13) x3 来表示。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政策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而是表现出较为复杂的三

次曲线关系。即: 以政策生育率为 1. 5 ～ 2. 0 作为分界线，政策生育率等于该值时，出生性别比出现

偏高的态势; 高于或者低于该值时，出生性别比逐渐趋于正常值域。
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见表 5)。2005 年我国各地区的平均出生性别比为 121. 77，实行一孩

政策地区、三孩及以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115. 66、112. 79; 而实

行一孩半政策地区、二孩政策的地区其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129. 66、129. 90。0 ～
4 岁出生性别比、5 ～ 9 岁出生性别比也表现出相同的态势

［10］。

表 5 2005 年我国不同地区生育政策类型地区的出生性别比

政策类型地区 出生性别比 0 ～ 4 岁出生性别比 5 ～ 9 岁出生性别比

一孩政策 115. 66 112. 00 108. 04

一孩半政策 129. 66 121. 11 114. 97

二孩政策 129. 90 119. 68 112. 91

三孩及以上政策 112. 79 104. 05 103. 51

合计 121. 77 117. 28 11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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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并不是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简单的负或者正的相关关系，也表现

出复杂的三次曲线关系。即: 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0000 元 (1500 美元左右) 作为分界线，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低于该值时，出生性别比逐渐上扬，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于该

值时，出生性别比达到最大值; 高于该值时出生性别比逐渐减少，趋于正常值域。
这一结论可以用 2005 年城镇平均出生性别比①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乡出生性别比

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检验。2005 年城镇平均出生性别比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 177，表现出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乡出生性别比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间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 069，也表现出较弱的正相关

关系。这是因为 2005 年全国 31 个地区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有 22 个地区低于 10000 元

(1500 美元左右)、全国 31 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全部低于 10000 元 (1500 美元左右) 的

缘故。
由以上结论，可继续做以下的讨论。
首先，一段时间内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并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在儒家文化较浓的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发展到与中国大陆目前相同、相似阶段中也曾出现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自

1980 年代起出现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现象及其特征②和中国大陆目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当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并经过综合治理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出生性别比在 1990 年代初达到高峰

后逐渐下降，目前已经基本趋于正常。我们因此不应恐慌。
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儒家文化较浓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所出

现的特定人口现象，并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 同样，它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老保障制

度的建立健全而逐渐下降并趋于正常值域③。
其次，基于以上的假设讨论，我们认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还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由于

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特定的人口现象，外在的治理措施虽必不可少，但并不一定会取

得相应的明显成效。这也可以从自 1980 年代前期开始④国家边采取措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边升

高的“悖论”中得到证明。因此，我们能否再做这样的假设: 在重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前提条件下，

能够做到“无为而治”呢?

最后，出生性别比升高与人口生育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从理论上说，生育两个子女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出生性别的自然平衡。而我国目前生育政策对子女生育数量 (一孩、一孩半政策)

的紧缩打破了其自然平衡。在传统男孩性别偏好⑤的催化下，“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等非自然现

象就应运而生了。因此，要真正实现出生性别比的自然平衡，国家实行适度宽松可行的生育政策是势

在必行的。

(下转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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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城镇平均出生性别比 = (城市出生性别比 + 镇出生性别比) / 2。
1990 年韩国出生性别比为 116. 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和四孩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8. 7、117. 3、193. 2 和 228. 1; 1992 年韩国
出生性别比为 114. 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和四孩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6. 4、112. 8、195. 7 和 228. 6。1990 年中国台湾出生性
别比为 110. 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和四孩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7. 0、109. 0、119. 0 和 128. 0; 1991 年中国台湾出生性别比为
110. 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和四孩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7. 0、109. 0、118. 0、130. 0。
儒家文化中的性别偏好较为明显。爱米尔·涂尔干认为，性别偏好是个社会事实，那它只能用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之所以存在
男孩偏好与性别选择，根本原因在于男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比如养老功能)，由此，国家就应该建立某一种功能替代男孩所具
有的养老等功能 (比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就可以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
1983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大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为了对国家的后代负责，我们
一定要重视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 对于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依法制裁。随后，在不同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地方
政府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工作部门陆续出台了数以百计的文件、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就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综合治
理。
印度的经验数据证明，男孩偏好对家庭出生孩子的性别有两个明确、可预测的影响: 小家庭比大家庭有更高的男孩比例; 在家庭
规模受到控制的情况下，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或来自印度北方的夫妇不仅主观上更想要男孩，而且达到了其目的 (Shelley Clark，
2000)。



第一，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 30 年，中国少儿抚养比短期内上升或下降的幅度都会非常小，

未来少儿抚养比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因此，可以积极推动教育产业多元化，加大

儿童的教育投资，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投入，并借此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老年人口数量多，二是老龄化速度快，三是老龄人

口中的高龄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大，老龄化会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会越来越突出。
因此，在未来若干年的快速增长期，应集中精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养老保障模式和医疗保障

模式，降低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且围绕医疗、护理和娱乐发展和老年人相关的产业，刺激

“银发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三，大力发展个人消费信贷，降低中青年人群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消

费产品市场，满足各年龄阶段人群的不同消费需求，刺激消费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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